
关于新海镇2022年财政决算和2023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草案）
——2023年7月26日在上海市崇明区新海镇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一、2022年新海镇财政决算

2022年年初财政预算31072.04万元，其中镇政府一般公共预算29500万元，区财政转移支付1572.04万元。2022年9月根据区财政要求和实际情况，我镇对预算进行了较大幅度调整，主要是调减公用经费和专项经费3300万元，同时调增光明米业经济园区预算，根据崇明区新一轮财政管理体制，光明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第二分公司所属光明米业经济园区招商平台实行属地化管理，其收支纳入我镇预算。

2022年新海镇总预算为49316.06万元，其中镇政府一般公共预算26200万元，区财政转移支付9578.34万元，光明米业经济园区一般公共预算13537.72万元。
（一）新海镇2022年收入决算

新海镇2022年决算总收入49359.05万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100.08%，比上年决算增加17824.36万元，增幅56.52%。其中：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5885.62万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100%，比上年决算增加14948.94万元，增幅48.32%，主要是增加了转移支付和光明米业经济园区预算。

2.政府性基金收入3430.44万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100%，比上年决算增加3314.74万元，主要是区财政下达了2017年和2020年土地减量化转移支付3333.50万元。

3.其他收入42.99万元，比上年决算减少439.31万元，减幅91.08%，因财政管理体制改变，原来的条线经费已经调整为转移支付。

（二）新海镇2022年支出决算

新海镇2022年决算总支出49391.61万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100.15%，比上年决算（31479.77万元）增长17911.84万元，增幅56.90%。具体为：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140.64万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101.39%，比上年决算（2545.60万元）减少404.96万元，减幅15.91%。

2.教育支出6.55万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100%，比上年决算（8.40万元）减少1.85万元，减幅22.02%。

3.科学技术支出13.81万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100%，比上年决算（8.83万元）增长4.98万元，增幅56.40%。

4.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82.96万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102.44%，比上年决算（774.89万元）减少591.93万元，减幅76.39%。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017.82万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100.55%，比上年决算（4512.66万元）增加505.16万元，增幅11.19%。
6.卫生健康支出906.60万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100%，比上年决算（412.84万元）增长493.76万元，增幅119.60%，主要是增加了防疫支出。

7.节能环保支出3663.68万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100.21%，比上年决算（5920.11万元）减少2256.43万元，减幅38.11%。

8.城乡社区支出5842.57万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100.10%，比上年决算（5487.37万元）增加355.20万元，增幅6.47%。

9.农林水支出5267.06万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100%，比上年决算（2207.59万元）增加3059.47万元，增幅138.59%，主要涉及农村生活污水、断头河整治等水利工程。

10.资源勘探信息支出25551.01万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100%，比上年决算（8748.67万元）增长16802.34万元，增幅192.06%，主要是增加了光明米业招商园区的预算。

11.住房保障支出782.91万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100%，比上年决算（692.10万元）增长90.81万元，增幅13.12%。

12.其他支出16万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100%，比上年决算（115.70万元）减少99.70万元，减幅86.17%。
二、2023年上半年新海镇预算执行

我镇年初预算为40700万元，结转上年度未使用的转移支付237.48万元，今年新增转移支付768.59万元，截止6月底，总预算为41706.07万元。
根据新一轮财政管理体制的要求，区财政2022年-2026年每年定额补助我镇8358万元，事权资金按新的核定比例拨付，其他经费需我镇自行实施财政收支平衡。
（一）财政收入预算执行

上半年，我镇共收到区财政下拨经费22743.92万元，其中:本年度定额补助8358万元，镇生态新兴企业扶持资金3316.50万元，镇其他财力结算2003.32万元，光明米业经济园区财力结算6000万元，光明米业生态新兴企业扶持资金3066.10万元。

（二）财政支出预算执行

上半年，我镇财政资金预算执行22083.24万元，预算执行率52.95%。具体明细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预算2754.68万元，实际执行1509.69万元，完成预算的54.80%。其中：机关人员、公用经费604.95万元，机关专项经费553.21万元，党群服务中心人员、公用经费251.63万元，财政所人员、公用经费99.90万元。

2.教育支出预算8.40万元，实际执行1.64万元，完成预算的19.52%，用于社区实践指导站工作奖励和假日学校。

3.科学技术支出预算34万元，实际执行3.61万元，完成预算的10.62%，用于事业办科普宣传。

4.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预算222.79万元，实际执行63.96万元，完成预算的28.71%，用于党群服务中心专项支出。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预算4551.28万元，实际执行3589.28万元，完成预算的78.86%，其中：受理服务中心人员、公用经费227.73万元，受理服务中心专项经费2.80万元，机关事业人员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366.01万元，退休人员生活补助27.77万元，稳定就业岗位补贴30万元，生态养护社人员经费17.58万元，养老院专项经费32万元，社工专项经费1011.99万元，社区事务管理站专项经费1431万元，居委会专项经费50万元，帮困专项经费22.38万元，双拥专项经费4.23万元，民生保障配套资金243.46万元，综合为老服务专项经费43.58万元，阳光基地补助60.54万元，优抚等转移支付18.21万元。
6.卫生健康支出预算678.30万元，实际执行235.10万元，完成预算的34.66%，用于防疫专项经费30.38万元，机关事业人员医疗保险118.80万元，城乡医疗救助31.27万元，动物防疫专项经费4.91万元，事业办其他专项支出49.74万元。

7.节能环保支出预算3644.52万元，实际执行3593.59万元，完成预算的98.60%，其中：生态市容所人员、公用支出212.23万元，绿化公司运行经费540万元，物业公司运行经费650万元，菜场购买服务276.42万元，生态组织专项经费1835.47万元，生活垃圾分类市级补贴资金79.47万元。
8.城乡社区支出预算2842.63万元，实际执行967.51万元，完成预算的34.04%，其中：综合执法队人员、公用支出69.45万元，城建中心人员、公用支出131.57万元，城运中心人员、公用支出109.52万元，生活垃圾减量化专项资金26.84万元，城建中心专项经费7.69万元，城运中心专项经费55.81万元，综合执法队专项经费2.44万元，经济办专项经费2.90万元，廊道养护和租赁配套资金78.47万元，老房汇专项经费3.53万元，文明居住管理专项经费88.32万元，小型工程预备项目262.15万元，资产公司运行经费100万元，公灯公厕专项经费23.84万元，禁渔和一枝黄花清理4.98万元。

9.农林水支出预算1032.96万元，实际执行363.16万元，完成预算的35.16%，其中：农技中心人员、公用经费58.50万元，水务所人员、公用经费77.04万元，林业养护专项经费63.65万元，河长制专项经费1.34万元，中小河道长效管理专项补贴资金14.65万元，生活污水日常维护专项经费43.15万元，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区级补贴资金83.93万元，下水管网维护专项经费20.90万元。
10.资源勘探信息支出25029.05万元，实际执行11282.60万元，完成预算的45.08%，其中：镇政府生态新兴企业扶持和招商工作经费4216.50万元，光明米业生态新兴企业扶持和招商工作经费7066.10万元。

11.商业服务业支出77.39万元，实际执行77.39万元，完成预算的100%，用于菜场建设补贴资金，其中：红星菜场27.13万元，跃进菜场50.26万元。
12.住房保障支出预算822.87万元，实际执行395.71万元，完成预算的48.09%，用于机关事业人员公积金支出。

13.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7.2万元，上半年暂未执行。
各位代表、同志们，在镇党委的领导下,在区财政局的指导下，在镇人大的监督下，我镇较好地完成了2022年财政决算，2023年上半年的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下半年我们将认真执行各项决议，落实工作措施，努力发展经济，拓展增收渠道，优化支出结构，保证财政预算的顺利执行，为生态美丽幸福新海建设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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